
佛山市城镇新建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城镇新建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以下简称配建教育设施）建设、管理、移交等行为，实现“可建、可用、可管”的目标，需要在配建教育设施的管理操作做到“一明确，三清晰”，即：管理操作流程明确，主体清晰、要求清晰、责任清晰。根据《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城镇新建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是指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佛山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以及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定，明确要求房地产开发住宅项目必须配套建设的幼儿园、小学。

由政府投资建设幼儿园、小学不属于本办法范畴，应严格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教育厅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3】32号）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执行。
第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在本市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应当按本规定建设和移交所开发项目的教育设施。
第四条  城乡规划、国土、建设、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各区人民政府应根据本规定和职能分工监督管理配建教育设施的规划、建设、移交和使用。

    三、规划建设管理

（一）配建规划规定
第五条  建立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同步编制机制。区级人民政府要根据行政区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数量和分布状况、城镇化水平等因素，严格执行《城市居住区设计规范》，科学制定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实行城镇总规、控规、详规与教育专项同步编制，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第六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住宅区开发项目规划设计条件时，应当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制定配建教育设施的项目、规模、设施要求、交付使用条件等事项，明确配套设施产权属区级人民政府，并应当向社会公布。

对未达到配建要求的零星小地块进行出让开发时，规划、国土、教育等部门要落实基础教育建设专规要求，需在该区域预留基础教育设施用地。

（二）土地出让规定

第七条  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应当明确开发企业应承担的配套教育设施建设和移交义务，并需标明设施位置要求、建设规模、建设标准、交付使用条件等事项。

（三）部门审批规定
第八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的要求，在审批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阶段，应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配建教育设施的总体布局方案的意见，并作为规划审核意见的重要依据之一。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阶段，审核落实配建教育设施的布置方案是否符合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的要求。建设单位在申报施工图审查阶段，审图机构负责审核把关配建教育设施的设计方案是否满足层高、通风、采光等建筑规范和《广东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标准》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化城市（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办园标准》等教育行业规范要求，并作为施工图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九条  开发企业应当按照规划设计条件和土地出让合同中规定的配建教育设施的规模、设施要求等设置标准和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核定的位置进行建设。未经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发企业不得擅自缩减或修改配建教育设施规模，不得擅自改变配建教育设施的位置。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

（四）建设管理规定
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配建教育设施的建设纳入居住区项目工程勘察设计、招投标、质量监督、安全生产、建筑节能、主体工程竣工验收等建设监管全过程动态监管。

第十一条  ，经批准预售或现售的项目的项目，开发企业应在销售现场对配建教育设施的位置、面积等内容进行公示，并在预售、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配建教育设施的产权移交。

    四、竣工验收

第十二四条  在办理住宅区项目联合验收手续时，申请验收项目有要求设置配建教育设施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参与该项目的联合验收，对配建教育设施的具体位置、面积、功能、建设标准等是否符合验收要求进行把关。开发企业必须在开发项目验收完成前完成全部配建教育设施的验收，否则开发项目不予验收。

    五、移交和办证

第十三条  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属国有公共教育资源，由开发企业代建，经验收合格并初始登记后，无偿移交当地区人民政府，由区人民政府统筹并交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使用和管理。

禁止将配建教育设施进行分割、转让、出租、抵押或改变用途。

第十四条  各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配建教育设施的移交统筹工作；各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设施的管理和使用工作。

第十五条  开发企业须在配建教育设施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个月内向项目所在区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移交报告书和移交材料。移交材料应包括项目审批和立项、用地审批和规划、建筑审查有关文件、相关单项（栋）的建设图纸资料、建筑施工资料、各相关专项设施的图纸资料及项目申报、批复、验收等有关文件。

第十六条  接受单位收到配建教育单位移交报告书后对移交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向开发企业书面反馈移交意见。符合接收条件的，在30天内办理移交，签订《移交协议书》。

第十七条  配建教育设施应当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配建教育设施标准交付使用，接收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增加接收条件。

第十八条  配建教育设施需办理有关权属转移或变更手续的，开发企业及相关部门给予协助。

第十九条  各区人民政府或公有资产管理机构自接收配建教育设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该设施交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使用和管理。有关职能部门应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及时配备教职员工和有关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做好经费保障，确保教育设施移交后最迟一年内投入使用。

第二十条  各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接管配建教育设施后，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办成公办学校、公办幼儿园或免租金委托办成普惠性幼儿园。

由政府投资建设幼儿园、小学也须参照该条执行。
第二十一条  配建单位须负责移交前配建教育设施所产生的费用及相关安全责任问题，并应承担国家和省、市规定的质量保修期内相应质量保修责任和维修费用；移交后确权办证的费用、装修施工、日常管理运营使用所产生的费用及相关安全责任问题，一律由接收部门负责。如土地出让合同另有约定的，应按出让合同的约定执行。

    六、争议解决和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开发企业未按规划设计要求规定的内容履行配建教育设施建设义务、擅自缩减配套设施项目及规模、擅自调整配套设施项目位置，或者不按照规定时序进行建设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管、依法处理，行政执法部门会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建设单位进行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未按时完成配建教育设施移交手续的，或将其转让、出租、抵押或挪作它用的，由当地区人民政府作为被侵权的一方依据合同约定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未按要求完成移交手续的，相关部门不再办理该住宅项目的审批及验收。

第二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关监管部门利用佛山市房地产行业诚信和资质管理平台，对开发企业的配建教育设施的建设移交行为进行监督，将开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作为不良行为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开发企业在履行配建教育设施义务的过程中与相关部门发生争议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可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渠道处理。

    七、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 年 月 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土地出让方案已经审批同意的住宅区项目，其配建教育设施的建设内容及标准按原规划要求及出让方案规定执行；住宅区配建教育设施的权属，按当时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